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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15          证券简称：中国东航      公告编号：临 2023-005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将美国存托证券股份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

及后续安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宣布，本公司已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美国东部时间）通知纽约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纽交所”），

本公司拟申请自愿将其美国存托证券股份（以下简称“存托股”）从纽交所退市，

并根据一九三四年美国证券交易法（经修订）（以下简称“证券交易法”）规定

撤销该等存托股和对应外资普通股（H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的注册。经

从商业角度考量，本公司存托股所对应的 H 股数量与本公司全部 H 股数量相比

较少，本公司存托股交易量与本公司 H 股全球交易量相比有限，维持存托股在

纽交所上市和该等存托股及对应 H 股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美国

证交会”）注册并遵守证券交易法规定的定期报告及相关义务涉及较大的成本，

以及本公司从未使用纽交所二次融资功能且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具有较强可替代性，可满足本公司正常经营的融资需求，本公司董事会

批准存托股从纽交所退市，并根据证券交易法规定撤销该等存托股和对应 H 股

的注册。 

因此，本公司拟于 2023 年 1 月 23 日或前后向美国证交会递交一份 25 表格，

以将其存托股自纽交所退市。该等退市预计在 25 表格递交 10 日后生效。存托股

在纽交所交易的最后日期为 2023 年 2 月 2 日或前后。于该日期及自该日期之后，

本公司的存托股不再于纽交所挂牌，而此后本公司的美国存托股是否会在场外交

易市场上交易，将取决于股东和独立第三方的行动，不涉及本公司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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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市生效后，一旦本公司满足撤销注册的条件，本公司拟向美国证交会递交

表格 15F，以根据证券交易法撤销存托股和对应 H 股的注册。此后，本公司在证

券交易法下的申报义务即告暂停，除非 15F 表格被后续撤回或遭拒绝。注册撤销

及本公司在证券交易法下申报义务的终止预计在 15F 表格递交后的 90 日后正式

生效。递交 15F 表格后，本公司将在其网站（www.ceair.com）上公布证券交易

法第 12g3-2(b)条要求的信息。本公司 H 股将会继续在香港联交所进行交易本公

司作为上市发行人亦会继续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上市规则”）所规定的财务报告和其他义务。 

本公司拟在存托股自纽交所退市后，在适当时候根据存托协议规定以适当方

式终止其存托股计划。本公司 H 股将会继续在香港联交所进行交易。 

在上述拟递交的文件生效之前，本公司保留延迟或撤销上述文件的所有方面

的权利；如有需要，本公司将根据上市规则和其他适用法律的要求发布进一步公

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3 日 


